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教師教學及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91年6月26日9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91.7.8.台（91）審字第91099786號函備查 

93年6月18日93學年度第2學期第02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02月18日96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法規 

名稱及第一、三、五、六條條文 
（原法規名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教師著作升等之教學及服 

務成績考核辦法） 
99年10月29日9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6月30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6月18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頒「專科以上教師教學服務成績

考核審核參考原則」，訂定本校教師教學及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師，為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四條所定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

師。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申請升等者，其教學及服務成績之考核，以服務本校之績效為優先；

是項成績佔報教育部教師資格審查總成績百分之三十，教師教學及服務成績考核總

分以一百分計算，教學項目成績佔百分之六十，服務項目成績佔百分之四十，教學

服務成績併計以七十分為及格，如超過八十分初審單位應敘明理由提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經審議通過者，由人事室依規定行政程序將送審資料報部審查。 

兼任教師申請教師資格審定者，僅考核其教學成績，並以服務本校之績效為優先；

是項成績佔報教育部教師資格審查總成績百分之三十。 
第四條  本校專任教師升等之教學及服務成績考核表如附表一，教學成績之評分項目內涵包

括「教學年資」、「教學態度與教學方法」、「課業輔導」、「教學績效」、「其他有關教

學之表現」等項目。服務成績之評分內涵包括「校務服務」、「科務（中心）服

務」、「輔導服務」、「推廣服務」、「其他服務」等項目。 
兼任教師申請教師資格審查之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表如附表二，教學成績之評分項目

內涵包括「教學年資」、「教學態度與教學方法」、「課業輔導」、「教學績效」、「其他

有關教學及服務之表現」等項目。 

第五條  本校教師教學及服務成績之審核程序如後： 
一、教師填妥教學及服務成績考核表後，連同著作及相關證件、資料向所屬科（中

心）提出申請。 
二、科（中心）受理後，將教學及服務成績考核表依本校教師教學及服務成績考核

評分標準表（附表三）送各相關人員進行評分，並將評分結果送該科（中心）

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          
三、科（中心）教評會初審通過後，連同相關資料再依序送校教評會複審。 
四、校教評會審議決定成績，通過後由人事室依序將送審資料報教育部審查。 

第六條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專任教師教學及服務成績考核表 
科、中心別  送審人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教師現職 

等級 
 

本職 
年資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送審 

等級 
 

計

分 

類

別 

考核 

項目 

基準

分數 

評分人員 科(中

心)教

評會評

分 

校教評

會評分 

佐證 

資料 
審查評分說明 送審教 

師自評 

教師同 

儕評鑑 

行政 

配合 

評鑑 

教 

學

 

教學年資 

20分 
12      

附件

(  ) 
一、評分以教師自評、同一教學單位

教師同儕評鑑及行政配合評鑑反

應為主。 

二、行政配合評鑑部分，依本校教師教

學及服務成績考核評分標準表由科

(中心)送評核單位評核。 

三、送審人應提供佐證資料送相關教評

會評核。 

四、科（中心）教評會、校教評會得依

送審人所提相關佐證具體資料，參

考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及評分標準表，加減分數。 

教學態度

與教學方

法20分 
12      

附件

(  ) 

課業輔導

20分 12      
附件

(  ) 

教學績效

20分 12      
附件

(  ) 

其他教學

表現20分 
12      

附件

(  ) 

教學成績總分 分 審查評分說明 

服 

務

 

校務或科

(中心)務

服務50分 

30      
附件

(  ) 

一、評分以送審人自評、教務處、學生

事務處、人事室及教學單位等為

主。 

二、送審人應盡量提供各項服務成果佐

證資料送會評核。 

三、科（中心）教評會、校教評會得依

送審人所提相關佐證具體資料，參

考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及評分標準表，加減分。 

輔導業務

20分 
12      

附件

(  ) 

其他服務

30分 
18      

附件

(  ) 

服務成績總計 分  

教學及服務成績總分 
分 教學60％、服務40％ 

及格分數：教學及服務成績併計70分 

申請人簽章 科（中心）主任 校長 
專任教師申請升等者，其著作佔總成績70%；

教學及服務與輔導佔總成績之30%（其中教學

60％、服務與輔導40％）。 
   

備註： 
一、本表各分項分數均以送審教師現任職級期間之表現作整體評量。 
二、學生評鑑以學生課業輔導紀錄表及本校實施教學評量統計資料為依據，由教務處依本校

教師教學及服務成績考核評分標準表規定於教學績效評分。 
三、送審教師教學與服務各項事實，請檢附具體事實資料佐證，所提供之佐證資料應力求具

體、明確及詳細，各相關評分人員並得要求補充。 
四、本表由送審教師依據相關之具體資料逐項自我評量後，由所屬教學單位主管轉送相關單

位進行評分後提各級教評會審查。 
五、本表劃斜線部分表示該項評量不適用該評分人員，不須填寫。 
六、分項加權平均分數採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一位。 
七、本表所稱教學單位含各科、通識教育中心。 



 
附表二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兼任教師教學及服務成績考核表 
 

科、中心別  送審人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教師現職 

等級 
 

本職 
年資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送審 

等級 
 

計

分 

類

別 

考核 

項目 

基準

分數 

評分人員 科(中

心)教

評會評

分 

校教

評會

評分 

佐證 

資料 
審查評分說明 送審教

師自評 

教師同 

儕評鑑 

行政配 

合評鑑 

教 

學

 

教學年資

20分 
12      

附件

(  ) 
一、評分以教師自評、同一教學單

位教師同儕評鑑及行政配合評鑑

反應為主。 

二、行政配合評鑑部分，依本校教師

教學及服務成績考核評分標準表由

科(中心)送評核單位評核。 

三、送審人應盡量提供佐證資料送相

關教評會評核。 

四、科（中心）教評會、校教評會得依

送審人所提相關佐證具體資料，參

考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及評分標準表，加減分數。 

教學態度

與教學方

法20分 
12      

附件

(  ) 

課業輔導

20分 12      
附件

(  ) 

教學績效

20分 12      
附件

(  ) 

其他教學

及服務表

現20分 

12      
附件

(  ) 

教學成績總分 分 及格分數：教學成績總分達70分以上 

申請人簽章 科（中心）主任 校長 
審查評分說明：兼任教師申請教師資格審查

者，其著作佔總成績70%，教學成績佔總成績

30%。 

   

備註： 
一、本表各分項分數均以送審教師現任職級期間之表現作整體評量。 
二、學生評鑑以學生課業輔導紀錄表及本校實施教學評量統計資料為依據，由教務處依本校

教師教學及服務成績考核評分標準表規定於教學績效評分。 
三、送審教師教學與服務各項事實，請檢附具體事實資料佐證，所提供之佐證資料應力求具

體、明確及詳細，各相關評分人員並得要求補充。 
四、本表由送審教師依據相關之具體資料逐項自我評量後，由所屬教學單位主管轉送相關單

位進行評分後提各級教評會審查。 
五、本表劃斜線部分表示該項評量不適用該評分人員，不須填寫。 
六、分項加權平均分數採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一位。 
七、本表所稱教學單位含各科、通識教育中心。 



附表三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專、兼任教師教學及服務成績考核評分標準表 

計分 
類別 

考核項目(內涵) 
分項
基準
分數 

評核單位 具體事實 適用人員 

教學 
成績 

教學年資20分 12 人事室 

1. 教學年資之計算以在本校服務之
現任職級期間為限。 

2. 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每任
教滿一學期加0.5分。 

1專任教師 
2兼任教師 

教學態度與教學

方法20分 
12 

教務處 
 

1. 未按時授課出勤、缺課或未依規
定調補課之情形，一次扣0.5
分。 

2. 學期內按時出勤授課並依規定
調、補課，每一學期加0.5分。 

3. 獲校內創新教學實踐研究補助1
案加1分，至多4分。 

4. 獲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案
加2分分，至多4分。 

5. 其他有關教學內容，教學成效
等，依具體優良事實每項加0.25
分，至多2分。 

1專任教師 
2兼任教師 

課業輔導20分 12 教務處 

1.學生課業輔導，一學期加 0.5
分。 

2.學業成績預警學生追蹤輔導，一
學期加1分。 

1專任教師 
2兼任教師 

教學績效20分 12 

教務處：評
量第 1項及
第2項。 
所屬科 (中
心 )：評量
第3項。 

1. 學生反應評量平均分數介於60至
69.99分，一學期扣0.5分；未滿
60分，一學期扣1分。 

2. 現任職級期間，每學期學反應評
量平均分數介於70至79.99分，
一學期加0.5分；80分以上，一
學期加1分。 

3.其他有關施教績效有重大績效
者，依具體優良事實每項加0.5
分，至多2分。 

1專任教師 
2兼任教師 

其他教學表現20分 12 

所屬科 (中
心 )：評量
第1項及第2
項。 
教務處：評
量第 3項及
第4項。 

1. 因教學或指導學生學藝活動獲得
有關獎勵，每項加1分。 

2. 因教學表現績優獲政府機關、學
會，或有立案之相關團體核頒教
學有關獎勵或評審，每項加0.5
分，至多3分。 

3.教師準時且正確傳送授課期中、
期末、學期學分成績，每一學期
加0.25分。 

4.教師準時填寫中英文版教學計畫
表，每一學期加0.25分。 

專任教師 

其他教學及服務表

現20分 
12 

所屬科 (中
心 )：評量
第1項及第2
項。 
教務處：評
量第3項。 

1.因教學或指導學生學藝活動獲得
有關獎勵，每項加1分。 

2.因教學表現績優獲政府機關、學
會，或有立案之相關團體核頒教
學有關獎勵或評審，每項加0.5
分。 

兼任教師 



3.教師準時且正確傳送授課期中、
期末、學期學分成績，每一學期
加0.25分。 

4.教師準時填寫中英文版教學計畫
表，每一學期加0.25分。 

5.協助校務、科或中心服務，每項
加1分。 

服務 
成績 

校務或科(中心)務
服務50分 

30 

人事室：評
量第1項。 
所 屬 科 ( 中
心)：評量第
2 項 至 第 6
項。 

1.兼任本校一級主管者，每學期加3
分；兼任本校二級主管者，每學期
加1.5分。 

2.兼任或協辦本校各科、處、室、中
心等行政事務者，每一學期加0.5分 

3.擔任或兼任本校各項委員會主任委
員者每項加0.5分；擔任或兼任本校
各項委員會委員、各項會議代表
者，每項加0.2分。 

4.協助完成科(中心)、室推展工作之
情形者每項加1分。 

5.參與科、中心課程規劃或其他規劃
及管理者每一學期每項加0.5分。 

6.參與學校招生宣導，每一場次0.3
分。 

專任教師 

輔導業務20分 12 學務處 

1.擔任導師，每滿一學期加0.5分。 
2.參與學生輔導研習會、導師知能研

習營或導師會議者，一次加0.25
分。 

2.輔導社團得獎（含校內、外評鑑得
獎前五名或優等獎以上）或特殊表
現，對校譽有特殊貢獻者，每次加
0.5分。 

3.擔任社團、學會、各學生刊物、學
生表演展覽指導老師，每次加0.5
分。 

專任教師 

其他服務30分 18 
所 屬 科 ( 中
心) 

1. 輔導學生參加考照、推甄等考試成
績優良者每次加0.5分。 

2. 至校外演講、主持會議、協助辦理
或參與地方公益、社教活動、各項
社區服務或其他有助校務發展、提
升校譽之事項，有具體優良事實每
次加0.5分。 

3. 服務表現績優獲政府機關、學會，
或有立案之相關團體核頒服務有關
獎勵，每次加0.5分。 

4. 配合進修推廣課程教學服務，每次
加0.5分。 

5. 其他相關資料由申請者提出，每項
加0.5分，至多3分。 

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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